
立法會 CB(2)447/12‐13(05)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447/12‐13(05) 

 

新民黨 

就推行殘疾人士院舍發牌計劃的進度及相關配套措施之意見 

 

院舍條例實施後的短缺情況 

1. 《殘疾人士院舍條例》於  2011  年  11  月  18  日實施，並設置  18  個月的寬

限期，讓院舍有足夠時間提升服務，並進行改善工程及聘請人手，達至發牌

標準。該寬限期將於本年年中屆滿，屆時任何人如在沒有牌照或豁免證明書

的情況下經營殘疾人士院舍即屬違法。 

 

2. 香港自 2008年加入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後，於 2012年提交首份報告。

殘疾人權利委員會第八屆會議就本港的初次報告提供意見，就第十九條獨立

生活和融入社區方面，委員會對津助院舍短缺感到關切，亦希望提高地區支

援中心的數目，提升殘疾人士在其社區內居家生活並融入社會的能力。同時，

委員會建議本港「增撥資源，建立更多津助院舍，並促進建立無障礙生活設

施的政策，以確保自由選擇住處的事實可能性。」 

 

3. 根據社會福利署數字，現時本港總共有 300多間殘疾人士院舍，其中包括

79間私營院舍及 200 多間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院舍。政府自 2011 年起，開

始以先導計劃方式向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購買宿位，預計在四年之內，提供約

三百個資助宿位，以增加宿位供應，同時鼓勵院舍提高服務水平，讓更多殘

疾人士受惠。 

 

4. 新民黨對增加資助宿位表示歡迎，唯事實上，殘疾人士津助院舍短缺問題仍

然嚴峻。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為止，殘疾人士院舍輪候人數已增至 7690

人，嚴重弱智人士宿舍最長輪候時間為 13年，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最長

輪候時間為  14年，嚴重殘疾人士護理宿舍最長輪候時間為 6年，情況令人

擔憂。 

 

5. 當殘疾院舍持牌寬限期於本年年中屆滿後，部份私營院舍將可能被勒令停業，

造成院舍宿位的供應短缺繼續惡化。政府在寬限期之前宜對受影響的殘疾人

士進行估算，並作出適當的配套設施。 

 

對院舍的「經濟資助計劃」 

6. 為了配合發牌制度的實施，社會福利署推行「經濟資助計劃」，資助私營殘

疾人士院舍進行改善工程，用以改善消防安全、氣體燃料及電力裝置等的設



施，使其符合屋宇及消防安全方面的發牌規定。 

 

7. 但由於計劃最多只可達到該項改善工程的認可費用總額的百分之六十，對某

些殘疾院舍而言構成沉重的負擔。 

 

8. 新民黨建議在百分之六十的「經濟資助計劃」以外，以貸款的形式，幫助私

營殘疾院舍在硬件上如院舍規劃、安全設施等的改善工程，使其能夠符合院

舍發牌的規定，保障院友的安全，同時不影響發牌制度的推展。 

 

發牌計劃的配套 

9. 有非政府機構反映對院舍發牌規管表示歡迎，認為業界應循牌照規管的方向

發展，唯對建築與消防條例的規定仍然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希望有關當局

能夠盡快澄清，以在寬限期完結前符合發牌資格。 

 

10. 在人手編制上，由於市場上人手短缺，有機構在聘請護士、護理員等出現問

題，希望政府舉辦更多護理照顧課程，讓院舍能夠聘請修畢課程的學員，並

提供持續的教學培訓。除此之外，政府亦可研究從外地輸入勞工的可能性。 

 

確保院友融入社區 

11. 要達至真正的殘疾人士精神復康，社區參與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殘疾人

權利委員會亦呼籲中國香港確保地區支援中心接收到必需的資金和房舍，以

便殘疾人士得以在社區內生活。 

 

12. 新民黨樂見政府有意持續發展社區支援服務，唯殘疾院舍在發牌計劃過後，

如何透過庇護工場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融入社會，尤其推動低度照顧院

舍的院友進行社區參與，至為重要。 

 

13. 我們關注私營院舍在發牌計劃後的開放性，擔憂部份院舍過於封閉，窒礙院

友接觸社會，同時亦確保院友具備向外反映院舍服務素質的機會。 

 

14. 署方宜提供有關工場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與私營院舍合作的具體情況

及統計數字。綜合社區中心提供外展服務，可派員到相關院舍進行探訪，並

配備外展職業治療服務。除此以外，中心亦可安排個案輔導、治療及支援小

組，並轉介有需要的個案至醫院管理局接受臨床評估及精神科治療，以彌補

部份細規模院舍的不足。而在工場當中，殘疾人士除了能夠獲得工作機會與

補助外，亦有導師與社工提供訓練，有助融入社會。 

 

15. 殘疾人士復康實為一套連貫而整全的政策，在發牌制度完全生效後，私營院



舍須有足夠的配套，確保院友能夠融入社區，而不是單單生活於院舍之內，

與社區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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